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多個民間團體昨
日先後到政府總部請願，要求立即修訂《宣誓及聲明
條例》及《區議會條例》，解除涉黑暴及違反國安法
的區議員資格。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昨在立法會回答梁志
祥議員的提問時表示，香港國安法所指公職人員範圍
是非常複雜的問題，政府正就有關課題積極研究，會
適時公布落實有關規定的具體方案。他說，留意到坊
間對公職人員的範圍有很多意見和討論，包括區議員
也應納入修例範圍，政府認為有關香港國安法所指的
公職人員範圍是非常複雜的問題，需要小心研究。當
局會盡快完成相關研究和法例草擬工作，將法案提交
立法會審議。

要求修訂宣誓聲明及區會條例
元朗監察議會聯盟、屯門議會監察聯盟昨早聯同民

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周浩鼎，到政府總部向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請願，要求立即修訂《宣誓及聲明條
例》及《區議會條例》，解除涉黑暴區議員資格。元
朗監察議會聯盟發言人司徒駿軒促特區政府，立即向
立法會提出修訂相關法例並加快審理通過，以符合香
港國安法的相關規定，包括明確規定區議員必須真誠
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政府的安排，即時生效及追溯
至現屆區議會，解除未能符合真誠宣誓的現屆區議員
資格，及追究刑事責任，撥亂反正，令議會重回正
軌，真正為市民服務。

梁志祥表示，現時的《宣誓及聲明條例》沒有包含
區議員及醫管局員工及教師等公職人員，相關人士顯
然按公務員準則出糧，竟然不需要宣誓效忠特區政
府，很不合理。周浩鼎指出，自去年一眾反對派區議
員當選以來，長期藉區議員身份作出損害國家及香港
利益的行為，認為必須有法例去規管有關情況。

北區各界大聯盟、北區監察議會聯盟、離島監察連線、
西貢監察議會連線，昨午亦到政府總部請願，表達對近期

涉及 「黑金黑暴」區議員的不
滿，同時促請政府修訂《宣誓
及聲明條例》，解除相關區議
員資格。

北區各界大聯盟表示，根
據《區議會條例》第547章
第 24 條《喪失民選議員資
格的情況》，如果區議員已
被裁定犯叛逆罪，即喪失民
選區議員資格。團體促請特
區政府立即向立法會遞交，
並加快審理修訂相關法例草案，解除未能符合真誠宣
誓的現屆區議員資格，並追究其刑事責任。

葵青監察議會聯盟的網上民調亦顯示，絕大部分市
民認為區議員符合香港國安法第 6 條的公職人員身
份，必須在參選及就任時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
政府，並對違反誓言的區議員解除議員資格。

一群香港漁民則批評 「攬炒派」控制區議會後，令
區議會成為宣揚 「港獨」及黑暴思想的舞台，無法發
揮原有諮詢職能，多名攬炒派區議員更胡亂使用公
帑、拒絕服務市民。促請政府配合國安法的落實，修
訂《宣誓及聲明條例》及《區議會條例》，解除未能
符合真誠宣誓的現屆區議員資格。

團體促撤違國安法區議員資格

多個民間團體昨日請願，要求修訂解除涉黑暴及違反國安法的區議員資格。圖
為元朗監察議會拉橫額請願。 記者 蔡啟文攝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日在facebook專頁發文，
強調 「初選」不僅是一個攬炒概念，提出 「攬炒十步
曲」的戴耀廷亦負責協調選戰，反問社會對 「有人被
捕，詫異嗎？」梁振英詳細列舉 「十步曲」的內容，
強調 「『初選』是為了35+，35+就是以立法會70議
席中過半的票數癱瘓香港。」他提到， 「初選不僅是
一個攬炒概念，提出攬炒十步曲的戴耀廷還負責協調
選戰。初選之後，戴耀廷就在facebook宣布 『隨初
選投票完成，各區都產生了出選隊伍，民主派35+初
選協調的主要工作已完成……作為民主派 35+初選的
協調者，到了這階段，餘下需要做的已不多』。」

譚耀宗：警方果斷執法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表示，反對派發動所謂 「35+

初選」，企圖控制立法會，更明目張膽公開說明當控
制議會後，每當政府有法案提交立法會，便會全部反
對，其目的是癱瘓特區政府運作，使整個香港停頓，
明顯已觸犯香港國安法第22條。他支持警方採取果斷
行動執法，拘捕違法亂港人士。譚耀宗稱，是次拘捕
行動給予社會一個信息，就是一切違法行為都不會被
容許，社會需要穩定才能發展。他批評， 「攬炒」始
作俑者戴耀廷不但煽動 「35+」等亂港計劃，更是
「佔中」行動的發起者及組織人，屬反對派的 「軍

師」，指戴 「絕不是一般人」。他希望法院能做好檢
控的工作，給其應有的懲罰。他亦稱，警方今次拘捕
的都是反對派的頭領，他們均有計劃、有綱領去組織
一些反政府行動。警方的行動有針對性，不會影響一
般市民的生活。

吳秋北：必須予以嚴懲
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表示，代表民建聯支持警

方拘捕反對派的行動，形容這是依法辦事。他批
評反對派早前試圖通過所謂 「35+」癱瘓政府，
明顯違反國安法。他稱，警方的拘捕行動維護
了整體的國家安全；並提醒反對派不要再抹黑
警方的行動，指這絕不是政治打壓，而是依法
辦事。他說，反對派嘗試癱瘓政府的意圖明
顯，絕不能抵賴。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認
為，不能縱容任何人粗暴干預選舉，也不容有人
想癱瘓立法會及政府。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梁志祥則指出，今次拘捕行動體現國
安法的威力。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
吳秋北昨日在社交網站發文時指
出，反對派舉辦所謂 「初選」
違反國安法，是因為他們開
宗明義就是要顛覆政權，
不達目的不罷休。他
直言： 「『35+』是
為了實現攬炒派主導

立法會，癱瘓特區政府，特首下台，迫中央政府出
手，激怒港人，激化街頭抗爭，造成慘烈流血事件。
直到2022年西方國家制裁中共。」他形容 「這個大型
跨年度國際計劃」，也不是戴耀廷一個腦袋想出來
的，幕前幕後的團夥共犯更為驚人。他強調，國安法
只針對小部分人，又指對於宣言所謂 「違法達義」、
「攬炒」國家政權的違法組織分子，必須對他們予以

嚴懲，為民除害。

劉兆佳：政府已作警告
新民黨回應道，反對派策劃所謂 「初選」，旨在嚴

重干擾、阻撓及破壞特區政府履職，以達致最終 「攬
炒」香港的目的。該黨指出，泛民 「初選」是根據戴
耀廷公開提倡的 「攬炒香港十步曲計劃」，於立法會

選舉中試圖取得 「民主派35+」議席，戴耀廷及其他
初選組織者、參加者，均有可能觸犯香港國安法第22
條第2及第3款。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分析，特區政府其實
於去年已預先作出警告，指 「初選」可能涉嫌違反香
港國安法。他認為警方的行動不會大幅損害港人政治
空間。他亦稱，如果當局不採取行動，國安法的權威
和震懾效用將會大大減少，亦稱法庭的判決將有助釐
清一些政治行為是觸犯國安法，令日後的政治人物都
可以遵循。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姚志勝表示，非法 「初選」目的是癱瘓香港特區政府
管治、奪取香港管治權，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第
22條規定的顛覆國家政權罪，堅決支持警
方嚴正執法，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和香
港社會安寧。他又希望，社會各界全
力支持特區政府的執法行動，充分發
揮國安法保家衛國、維護繁榮穩定
的 「定海神針」作用，確保 「一國
兩制」行穩致遠。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警方昨日依法拘捕涉所謂 「初選」 的53
位反對派人士，指他們涉顛覆國家政權罪，香港政界均支持警方的行動。

責任編輯 凱源 尚文 美編 曹俊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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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同撐警方依法拘捕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對於警方昨日
拘捕53名涉所謂 「初選」的反對派人士，多名法律
界人士指出，行動是依法進行，不會破壞本港法
治，希望外界勿抹黑。而當日的所謂 「初選」是旨
在迫使行政長官解散立法會，造成憲政危機，顯然
今次拘捕行動是有法可依、合情合理。

譚惠珠：違法顯而易見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表示，根據

國安法第 22 條， 「任何人組織、策
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武力、威
脅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旨
在顛覆國家政權行為，即屬犯
罪」，第22條(三)則指明， 「嚴

重干擾、阻撓、破壞中華人民共和
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故反對派

在去年搞 「初選」出現兩個
情況，第一是他們
都簽署聲明，揚言

爭取立法會35席以上控制議會；其二是他們表明將
無差別否決政府所有法案及財政預算案。

譚惠珠解釋，上述兩個情況，顯而易見是要癱瘓特
區政府，令立法會失去審議法案的功能，從而迫使行
政長官解散立法會，造成憲政危機，最終令整個社會
停擺。她續說，香港國安法是在去年7月1日實施，
但反對派早在去年3至4月已提倡所謂 「初選」，其
後一度暫停，並於6月時再提出，及至7月11日及12
日正式舉行。她形容反對派為此籌劃了數月之久，是
一個連續有計劃的行動，實際上已觸犯國安法。

陳曼琪：恢復憲制秩序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律協創會會長陳曼琪

表示，今次拘捕行動體現了香港國安法並非紙上談
兵，更體現了法例的震懾力。她解釋， 「初選」屬
於連續行為，涉及策劃、組織、實施，其中所指的
否決財政預算案，實質是要破壞 「一國兩制」，不
僅制訂了路線圖及時間表，甚至是 「顏色革命」。
她續指，所謂 「初選」是一場非法選舉，同時迫使
其他人退選，性質非常嚴重，令選舉出現不公。她
形容國安法不但恢復本港的公共秩序，亦進一步恢
復本港的憲制秩序。

馬恩國：予以迎頭重擊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恩國表示，

被捕人士涉組織策劃、參與實施所謂 「初選」，意圖
以激進手法取得過半數議席，目的是利用立法會癱瘓
政府運作，否決財政預算案。他形容警方的執法行動
雷厲風行，是對意圖癱瘓政府運作的外國政權和 「攬

炒派」的迎頭重擊。他解釋， 「參選者」有簽署共同
綱領，並提出公然挑戰特區政權的宣言，嚴重干擾阻
撓香港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的意圖明顯。他預料，
據報是組織策劃者的戴耀廷，將面臨處無期徒刑或者
10年以上有期徒刑，積極參與者，例如民選議員或會
被判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參加的或
會被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執業律師、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副會長黃國恩
表示，所謂 「初選」是在去年7月1日國安法落實後
才舉行，當時特區政府已再三警告 「初選」屬非
法，可能觸犯選舉法及國安法，反對派卻一意孤
行，視法律如無物。他又認為，反對派企圖控制立
法會，以反對所有政府提出的提案，因此表面證供
已成立，強調警方是依法辦事。

黃國恩：籲巿民勿盲從
黃國恩相信，戴耀廷是 「攬炒」的始作俑者，今

次被捕是罪有應得，若按國安法的量刑標準，一旦
罪名成立，有機會被判處終身監禁。當日有不少巿
民曾參與 「投票」，具有協助成分，亦屬犯法，呼
籲巿民日後不要再盲從政治號召。

香港法律專業人員協會表示，全力支持警方嚴正
執法。協會指出，被拘捕人士涉嫌違反基本法和香
港國安法第 20 條，認為警方今早拘捕行動有法可
依、合情合理，支持特區政府將 「攬炒派」策劃
「初選」等人進行拘捕，繩之以法。協會強調，警

方今次拘捕行動只是針對極少數組織煽動者，並非
針對普通參與市民，又指出是次拘捕的反對派等被
告，潛逃風險極高，建議法庭依法拒絕其保釋。

梁振英斥「初選」旨在癱瘓香港

法律界指行動合法合情合理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
21歲青年陳立凱涉於前年10月12日以
雷射筆照射旺角警署，令警署內一名
警員眼睛感痛楚。他早前承認非法集
結及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兩
罪，昨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被判監禁6
個月。裁判官鍾明新指出，被告的行
為造成他人痛楚，屬本案加刑因素，
由於其身心不適合進入勞教中心，因
此判處被告監禁。

女學生助疑犯逃走囚3月
鍾官表示，被告偕約百人於旺角警

署聚集，並用雷射筆照射警署，屬暴
力行為，根據需要加刑，以示懲罰和
阻嚇。因此，兩罪各以6個月監禁為量
刑起點，認罪後減刑至各4個月。顧及
整體量刑原則後，其中 2 個月同期執
行，總刑期為6個月。

另外，前年11月14日，有黑衣人破
壞港鐵將軍澳站設施，警員到場拘捕
一名女疑犯時，一名20歲女學生拉扯
該名疑犯，企圖協助疑犯逃脫，但被
警員制服。被告早前否認一項 「故意
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
罪，經審訊後被裁定罪名成立，昨日
在觀塘裁判法院被判監禁。裁判官判
刑時指，被告企圖協助疑犯逃走，案
情嚴重，加上感化官指出被告至今並
無悔意，故判被告監禁3個月。

26歲水上運動教練涉嫌在前年8月包
圍深水警署時，從後推跌警署警
長，經審訊後被裁定一項襲警罪成，
判囚3星期。他早前獲准保釋，等候定
罪上訴，案件昨日在高等法院聆訊。
不過，他昨日透過律師表示決定放棄
上訴，張慧玲法官隨即駁回有關上
訴，下令他立即服刑。

【香港商報訊】大批示威者前年
8 月中在香港國際機場非法集會，
內地《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遭示
威者包圍襲擊和綑綁凌辱。法官李
慶年昨日就案件作裁決，首被告賴
雲龍傷人和參與暴動罪成，次被告
「佔旺女村長」畢慧芬非法禁錮及

傷人、參與暴動罪成，第三被告何
家樂傷人、參與暴動罪成。法庭將
於周五聽取求情陳詞後判刑。

一被告難判定身處現場
涉案 4 名被告依次是 19 歲賴雲

龍、23歲畢慧芬、28歲何家樂及29
歲黃逸豪。法庭採納控方劃分時間
的方式舉證，在第一階段根據新聞
片段和事主口供，付國豪被包圍和被查問
侮辱，其後被搜出 「我愛香港」上衣，示
威者又高舉其上衣，煽動現場人士的仇恨

情緒。示威者包圍和用膠帶等物件，違反
付國豪的意願將其羈留。

法官裁定，身處現場人士已干犯非法集

結和非法禁錮罪，惟根據片段截
圖，法庭無法肯定第四被告黃逸
豪是否身處現場，因為片中被指
是黃逸豪的人一直戴口罩，從
沒祼露出整個面貌，而犯案者的
衣物沒有任何特徵或特色，難以
肯定是後來在黃宅搜出的同一
件。黃逸豪的八達通紀錄只能反
映他曾到機場，並不等於他犯
案。

至於被裁定暴動和襲擊罪成的
3 名被告，包括賴雲龍、畢慧
芬、何家樂，他們分別以美國國
旗襲擊事主付國豪、將他從行李
車上拉下並用索帶綑綁，以及用
強光照射事主。以上行為反映他

們共同目的是破壞社會安寧，以及襲擊付
國豪。法庭肯定 3 人均身處現場並參與事
件。

付國豪案3被告傷人暴動罪成 青年雷射筆照警監半年

梁振英指出，
「初選」企圖謀
取 35+就是以
立法會70議席
中過半的票數

癱瘓香港。

譚惠珠表示，
涉案人士顯而

易見是要癱
瘓 特 區 政
府，令立法
會失去審
議 法 案
功能。

2019年8月13日晚上，《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在香港機場遭
示威者包圍襲擊和綑綁凌辱。 資料圖片

2021年1月8日 星期五

S5


